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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斜坡修葺令和勸諭信  

 

主要信息：  為履行土力工程處監管私人斜坡的職能，本處會抽樣檢 視

私人斜坡的安全狀況 (即進行安全篩選 )。安全篩選的主要

目的是確立是否有表面證據須根據《建築物條例 》向私人

業 主 發 出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， 着 令 他 們 改 善 斜 坡 的 危 險 狀

況。安全篩選並不是詳細勘測以確定斜坡是否符合現行安

全標準。對於一些未被評定為危險，但需要適當維修保養

工程以維持其長期穩定性的斜坡，土力工程處會向業主發

出勸諭信，就所需工程向他們提供 建議。  

 

引言  

 

 私 人 業 主 須 負 責 維 修 所 有 位 於 其 私 人 地 段 及 其 他 在 特 定 土 地 契

約 條 款 下 所 指 定 範 圍 內 的 人 造 斜 坡 、 擋 土 牆 以 及 天 然 山 坡 山 泥 傾 瀉 風

險 緩 減 措 施 (統 稱 為 斜 坡 )。但 是，一 些 斜 坡 的 狀 況 可 能 隨 著 時 間 惡 化，

變 得 危 險 或 可 能 變 得 危 險 。  

 

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第 27A 條 ， 屋 宇 署 可 向 須 負 責 的 私 人 業 主

發 出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，着 令 業 主 勘 測 和 按 需 要 進 行 補 救 ／ 預 防 工 程（ 下

稱 「 斜 坡 工 程 」）， 以 鞏 固 其 斜 坡 的 穩 定 性 。 即 使 一 些 斜 坡 未 被 評 定 為

危 險 ， 土 力 工 程 處 仍 可 以 向 業 主 發 出 勸 諭 信 ， 就 處 方 認 為 有 需 要 進 行

的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向 他 們 提 供 建 議 ， 以 維 持 該 斜 坡 的 長 期 穩 定 性 。  

 

為何須要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和勸諭信  

 

 斜 坡 缺 乏 維 修 保 養 是 導 致 香 港 多 宗 山 泥 傾 瀉 事 件 的 主 要 原 因 之

一。私 人 業 主 應 該 按《 岩 土 指 南 第 五 冊  -  斜 坡 維 修 指 南 》定 期 維 修 斜

坡 ， 維 持 其 良 好 狀 態 以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。 倘 若 斜 坡 尚 未 符 合 設 計 或 施 工

的 工 程 標 準 ， 或 缺 乏 適 當 的 維 修 保 養 ， 它 們 的 狀 況 可 能 會 變 壞 而 令 斜

坡 變 得 危 險 或 可 能 變 得 危 險 。 以 下 是 一 些 常 見 的 斜 坡 維 修 保 養 問 題 ：  

 

•  斜 坡 表 面 變 壞 (例 如：硬 質 護 面 破 裂、植 被 枯 萎 或 岩 坡 上 出

現 鬆 散 碎 石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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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地 面 排 水 系 統 老 化 、 排 水 渠 被 植 物 或 堆 積 物 堵 塞 而 引 致 地

面 水 流 更 加 集 中 ， 以 及 ／ 或 地 下 水 狀 況 改 變 ；  

 

•  地 下 帶 水 管 道 (例 如：污 水 管、雨 水 管 和 食 水 管 )因 老 化 而 出

現 滲 漏 或 破 損 。  

 

 雖 然 私 人 業 主 對 其 斜 坡 負 有 維 修 責 任 ， 土 力 工 程 處 仍 會 在 長 遠

防 治 山 泥 傾 瀉 計 劃 下 抽 樣 對 私 人 斜 坡 進 行 安 全 篩 選 ， 以 履 行 監 管 私 人

斜 坡 的 職 能，保 障 公 眾 安 全。安 全 篩 選 並 不 包 含 詳 細 勘 測，不 能 賴 以 確

定 斜 坡 是 否 符 合 現 行 安 全 標 準 。 安 全 篩 選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確 定 是 否 有 表

面 證 據 評 定 被 篩 選 的 斜 坡 為 危 險 或 可 能 變 得 危 險 。 如 表 面 證 據 成 立 ，

土 力 工 程 處 會 建 議 屋 宇 署 向 私 人 業 主 發 出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，着令 私 人

業 主 勘 測 斜 坡 以 確 定 其 穩 定 性 及 按 需 要 進 行 斜 坡 工 程 。  

 

 對 於 一 些 未 被 評 定 為 危 險 ， 但 根 據 現 場 視 察 發 現 需 要 適 當 維 修

保 養 工 程 以 確 保 長 期 穩 定 性 的 私 人 斜 坡 ， 土 力 工 程 處 會 向 業 主 發 出 勸

諭 信 ， 就 所 需 工 程 向 他 們 提 供 建 議 。  

 

 除 了 透 過 進 行 安 全 篩 選 ， 土 力 工 程 處 於 斜 坡 發 生 山 泥 傾 瀉 或 接

獲 舉 報 斜 坡 出 現 穩 定 性 問 題（ 如 斜 坡 有 重 大 損 壞 跡 象 ）時，也 會 因 應 需

要 向 有 關 私 人 業 主 發 出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或 勸 諭 信 。  

 

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或勸諭信的準則  

 

 土 力 工 程 處 在 考 慮 發 出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時，會 根 據 技 術 準 則，決

定 是 否 有 表 面 證 據 評 定 斜 坡 為 危 險 或 可 能 變 得 危 險 。 土 力 工 程 處 在 作

出 有 關 建 議 前 必 會 審 慎 考 慮 ， 確 保 理 據 充 足 。  

 

 土 力 工 程 處 的 研 究 顯 示，超 過 七 成 發 生 山 泥 傾 瀉 的 斜 坡，過 往 均

沒 有 山 泥 傾 瀉 的 記 錄 。 因 此 ， 市 民 必 須 明 白 ， 斜 坡 從 未 發 生 過 山 泥 傾

瀉 ， 不 能 誤 解 為 安 全 。  

 

 即 使 安 全 篩 選 的 結 果 顯 示 未 有 需 要 向 業 主 發 出 危 險 斜 坡 修 葺

令 ， 土 力 工 程 處 仍 可 以 向 業 主 發 出 勸 諭 信 ， 建 議 業 主 進 行 所 需 維 修 工

程 以 確 保 斜 坡 的 長 期 穩 定 性 。  

 

接獲危險斜坡修葺令或勸諭信時應怎樣處理  

 

 土 力 工 程 處 出 版 了《 遵 從「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」簡 易 指 南 》小 冊 子，

為 私 人 業 主 提 供 指 引 ， 協 助 他 們 盡 快 和 有 效 地 遵 從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的

要 求 。  

 

 土 力 工 程 處 亦 有 出 版《 定 期 維 修 斜 坡 》單 張 和《 岩 土 指 南 第 五 冊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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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簡 略 版 本《 斜 坡 維 修 簡 易 指 南 》，以 協 助 私 人 業 主 了 解 和 履 行 他 們 的

斜 坡 維 修 責 任 。  

 

 另 外，政 府 鼓 勵 私 人 業 主 在 籌 劃 斜 坡 工 程 時，考 慮 加 入 園 景 美 化

措 施，一 併 改 善 斜 坡 的 外 觀。私 人 業 主 可 參 考 土 力 工 程 處 出 版 的《 美 化

斜 坡 簡 易 指 南 》。  

 

 所 有 相 關 的 土 力 工 程 處 刊 物，均 可 在「 香 港 斜 坡 安 全 網 站 」檢 視

和 下 載 (h t t p s : / / h k s s . c e dd . gov . hk )。  

 

 地 政 總 署 建 立 了 《 斜 坡 維 修 責 任 信 息 系 統 》

( h t t p : / /ww w. s l ope . l andsd . gov . hk / smr i s )，向 公 眾 提 供 初 步 參 考 資 料，以 協

助 其 分 辨《 斜 坡 記 錄 冊 》上 已 登 記 斜 坡 的 維 修 責 任 誰 屬。然 而，私 人 業

主 應 仔 細 查 閱 其 他 有 關 法 律 文 件 (如 土 地 批 約 文 件 )，及 在 有 疑 問 時 諮 詢

其 專 業 顧 問 (如 律 師 或 產 業 測 量 師 )， 以 確 定 有 關 斜 坡 的 維 修 責 任 。  

 

 土 力 工 程 處 設 有 社 區 諮 詢 服 務 組，就 如 何 進 行 斜 坡 維 修、勘 探、

鞏 固 等 工 程 ， 向 私 人 斜 坡 業 主 提 供 建 議 。 業 主 在 處 理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

時 如 需 協 助，可 致 電 2760  5800 或 政 府 二 十 四 小 時 熱 綫 1823，亦 可 以 透

過 電 郵 c au@c edd . gov . hk  聯 絡 社 區 諮 詢 服 務 組 。  

 

不履行危險斜坡修葺令或勸諭信  

 

 私 人 業 主 如 希 望 就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提 出 上 訴 ， 可 向 建 築 物 上 訴

審 裁 小 組 秘 書 提 交 上 訴 通 知，但 須 在 該 命 令 發 出 之 日 起 計 21 天 內，將

上 訴 通 知 送 達 建 築 物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。  

 

 倘 若 業 主 沒 有 按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令 的 指 定 日 期 前 勘 測 他 們 的 斜

坡 ， 屋 宇 署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進 行 未 履 行 的 勘 測 及 其 後 的 斜 坡 工

程 ， 以 及 向 業 主 追 討 有 關 工 程 費 用 及 不 多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的 附 加 費 。 屋

宇 署 亦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檢 控 不 履 行 修 葺 令 的 人 士 。  

 

 另 一 方 面，勸 諭 信 上 所 建 議 的 斜 坡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屬 自 願 性 質，但

私 人 業 主 必 須 明 白 ， 如 他 們 未 有 執 行 勸 諭 信 上 的 建 議 ， 他 們 的 斜 坡 狀

況 可 能 隨 著 時 間 而 惡 化 並 變 得 危 險 或 可 能 變 得 危 險 。  

 

 

土木工程拓展署  

土力工程處  

202 5 年 9 月  

mailto:geocan.ss@ced.gov.hk.)

